
一、竞技体育运动的基本分类

个国家和地区的个项目、 名运动员

届奥运会，已增加到

届冬季奥运会也已有 个国家和地区的

世纪 年代以来，世界体育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

在大众性身体锻炼活动方面、学校体育方面，还是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

主的竞技运动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竞技体育向国际化和高水平发展。

届奥运会时只有年第

年的第 个大项、 个

个国家和地区的

参加比赛；而到

小项，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年起又开始了

年的第冬季奥运会，到

运动员参加。除奥运会外，各个运动项目的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洲锦

标赛、洲杯赛、大奖赛、公开赛、邀请赛；各大洲的综合运动会、地区性

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伤残人运动会等等，每

年举行的国际、洲际及地区的运动竞赛有数千次，几乎每天都有引人注目

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竞技体育竞赛。

综观在全世界开展的各项体育运动，可以说，竞赛是体育运动的基本

特性。从广义上说，体育竞赛都在进行竞争和对抗。但是，为了进一步对

体育竞赛进行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根据各种体育运动项目的竞赛特性，从

研究体育运动竞赛法的角度把体育竞赛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田径、游泳、自行车、射击、射箭、举重、体操和技巧等一大批体育

运动项目的竞赛，都是为了争夺某个时空参数的优势。这一类体育竞赛当

竞争性体育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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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栏跨栏跑，米栏、

米、米、

然也具有对抗的性质，但从根本上来说，其争夺的对象是对所有竞争者都

是同样的客观标准，竞争者之间不能相互进行干扰或破坏，竞争的结果主

要取决于竞争者自身的各种素质，所以，这类体育竞赛的本质是“竞争”，

我们把这一大类体育运动项目称之为“竞争性体育竞赛”。按其具体的竞

争目标性质，我们还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类：

米短跑，米、

①以“时间”为奋斗目标的竞赛

米、 米、 米、

米中跑、 米、米、

米长跑， 米障碍跑，

米接力跑，

公里竞走，马拉松，越野跑等；竞技游泳比赛中

米自由泳，

米个人混合泳，

合泳接力等；自行车运动中的

体赛、

公里团体赛，

米、

米 、

径类比赛中

英 里、

米、

米、

公里、

米、

米、

米双人车赛、

米、

米、

米、

米、 米、 公里、

米、

米、

米自由泳接力，

米计时赛、

米仰泳、蛙泳、蝶泳，

米混

米团米争先赛、

公里大组出发个人赛、团体赛

米个人追逐赛等赛场自行车比赛，男子

公里个人计时赛，

等公路自行车赛等；以及不同人数、不同桨数、不同距离、有无舵手的皮

划艇、赛艇比赛等等体育竞赛项目，都是在争速度。这类比赛由于采用将

距离固定的办法，所以实际上是在争夺时间，完成规定距离所需的时间越

短越好，时间越短说明速度越快，上述这些所有争夺时间的竞赛实际上都

是争速度的竞赛。

小时长跑、 小时竞走

天多日比赛等，采用固定时间的办法，以距离的

还有用距离来表示速度的体育竞赛项目，如

和公路自行车运动的

长短来确定速度的快慢，在相同的时间内跑或走的距离越远，则速度越

快。这时候，距离是速度的标志，速度是本质，所以也列在“以时间为奋

斗目标的竞赛”之中。

但是，在以时间为奋斗目标的竞赛中，并不都是时间越短越好，我们

只能说在争夺速度优势的竞赛中时间越短越好。有的体育运动项目被争夺

的“时间”越长越好，这类项目争夺的不是速度，而是“耐力”。如在航

空模型竞赛中，橡筋模型、活塞发动机模型、无线电遥控模型和飞机、直

升飞机模型的留空时间都是标志航空模型飞机的续航能力，属于“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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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因此时间越长越好。

②以“距离”为奋斗目标的竞赛

田类比赛中的铅球、铁饼、标枪和链球等投掷项目，跳高、撑竿跳

高、跳远及三级跳远等跳跃项目，都是在争夺将同重量器械投掷得距离

最远，或是将运动员自身抛得更远、更高。此时，距离代表力量，争距

离即比运动员的力量，距离越远，成绩就越好。在争夺最远距离的比赛

中，如铅球、铁饼、标枪、链球、跳远、三级跳远等争的是水平距离，

即使在投掷和起跳时要保持一定的仰角，将器械或运动员身体抛到一定

高度，但其目的也是为了取得更远的水平距离，竞争的是水平距离；而

跳高、撑竿跳高争的是垂直距离，是越高越好。因此，两者同属争夺距离

的体育运动项目。

同样，在以距离为奋斗目标的竞赛中，也不都是越远越好、越高越

好，只能说，在争夺力量优势的竞赛中，距离标志着力量，距离当然越远

越高越好。有些体育项目恰恰是被争夺的距离越近越好，这类项目所争夺

的不是代表力量的距离，而是标志准确性的距离，如射击运动、射箭运动

中的各个项目，以及飞机跳伞等，都是在争夺子弹、箭或者运动员与靶心

之间的最近距离，距离越近越好。

这类项目将出现极限成绩，也就是不可能再破的最高纪录。当子弹、

箭或者运动员命中靶心时，即成为不能再破的最高极限纪录。为不使上述

情况出现，保持项目有不断竞争的可能，各种项目分别采用增加难度、多

发、多次、多人等方式，使这类竞赛项目的极限成绩事实上不能出现。如

在射击比赛中，移动靶标，增加速射，每人射击

发射击；国际射联的射箭比赛中，单轮赛每人要进

支箭，双轮赛每人要射出

轮等等；其目的都是限制极限米，个人定点跳伞要进行

发、 发、 发，以

至进行三组 发、

个射程，共射出行 支箭；飞机跳伞高

度不低于

成绩的出现。

③以“标准”为奋斗目标的竞赛

体操、艺术体操和技巧等体育运动项目，都是以动作的难度和完成动

作的质量、组织编排、印象等为奋斗目标，所做动作的难度越大，动作

越新、完成同难度动作的质量越好，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越好，成绩也就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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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性体育竞赛

竞争性体育竞赛有以下特点：

竞争性体育竞赛竞争的目标是某一个时间或空间的参数，这些参数

不仅是一个明确的客观存在，而且可以用特定的仪器或者量具进行准确的

测量，参赛者名次、成绩排序的惟一依据就是被测量的数据。

在竞争性体育竞赛中，是参赛者与标准的对比，而不是参赛者之间

进行的直接对比，逐名测试的投掷项目如此，即使多人同时测试的项目如

田径的径类比赛也是如此，竞赛必须通过对每个参赛者的测试，最终以测

试的结果对名次和成绩进行排序。

在竞争性体育竞赛中，众多的参赛者可以一次或分批同时进行测

试，因而竞赛的客观条件（如时间、场地、气候、休息、间歇、观众等）

可以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

名次和成绩的排序很简单，仪器或量具的测试结果提供了排序的依

据，有的项目甚至不用仪器和量具就能进行排序，如跳高、撑竿跳高。

竞争性体育竞赛裁判员的执法相对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裁判员

均固定在一个最有利于观察某个时空参数的位置，能够清楚地测到需要测

试的参数，由于参赛者之间不能互相影响、互相干扰，需要执法的内容也

相对少得多。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从广义上来说，体育竞赛都具有对抗性，但是，

我们这里讲的对抗性体育竞赛指的是比赛双方直接对抗的体育竞赛。在对

抗性体育竞赛中，竞赛的双方都是在对方的直接干扰和破坏下去争取实现

自己的目的；同样，每一方也都在竭力干扰和破坏对方实现其目的的企

图。球类竞赛、棋类竞赛、击剑、摔跤、拳击、柔道、相扑、散打、桥牌

等都属于对抗性体育竞赛。

对抗性体育竞赛也可分为三类：

①身体对抗项目

拳击、柔道、相扑、散打、摔跤、搏击、击剑等运动项目，参赛者互

相进行直接的身体对抗，每一方都以对方的身体为直接攻击的目标，按照

该项竞赛的规则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并竭力防范对方对自己的攻击。

②智力对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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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力量、方向、路线、弧线、落点及旋转等来实现

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桥牌、麻将等各种棋牌类运动项目，

参赛者之间进行的是智力对抗、脑力对抗，完全不存在任何身体的直接

对抗。

必须说明，我们讲的是主要特征、主要特性，身体对抗项目的选手并

非光靠体力，也需要用智力、用战术，有勇有谋；智力对抗项目的选手同

样要有健康的身体作保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不能绝对化。

③通过介体进行对抗的项目

绝大多数球类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

球、手球、水球、曲棍球、门球、棒球和垒球等都是双方通过改变一个介

体的运动状态

自己的目的并干扰、破坏对方实现其目的的企图，大部分球类竞赛项目还

允许运动员用身体的某些部位去直接干扰和破坏对方实现其目的、企图。

这类通过介体进行对抗的项目，其“介体”都是“球”，即各种不同

的球。为了使球的运动有规律、容易判断和控制，“球”基本上都是圆

的，但羽毛球、冰球不是圆的；为了使球的运动很生动，富有动感和活

力，对运动员不造成伤害，“球”大多数富有弹性，但冰球、门球、棒

球、垒球和曲棍球没有或基本没有弹性；运动员为控制、改变球的运动状

态，一部分项目是通过直接用身体的某个部位来实现，如足球、篮球、排

球、手球和水球等，而一部分项目则是通过击球工具，如乒乓球、羽毛

球、网球、冰球、曲棍球、棒球和垒球等。

控制、改变介体运动状态的目的，大多数球类项目是使球进对方的球

门（足球、手球、水球、冰球、曲棍球和门球），或进“筐”（篮球），部

分项目是使球击中对方的比赛场地（排球、羽毛球、网球）或比赛台面

（乒乓球），并迫使对方不能再将球击回本方的比赛场地或台面。通过介体

进行对抗的球类运动项目，运动员的直接目标是球，而不是对方，针对球

而不是对方是合法的，针对对方而不是针对球是不合法的。

球类运动项目可以分为无人身接触（有网相隔）和有人身接触（无网

相隔）两类：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属无人身接触（有网相隔）的

运动项目，而足球、手球、水球、冰球、曲棍球及门球等均属于有人身接

触（无网相隔）的运动项目。无人身接触的球类运动项目以一方达到规则

规定的比分而结束一局比赛，有人身接触的球类运动项目以比赛达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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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时限结束比赛，这两者的区别也导致了前者比赛结果必然有胜有

负，而后者可能出现平局。无人身接触的球类项目每场比赛由若干局组

成，每“局”又有许多“分”组成，当由于“分”的累计而形成“局”分

时，“分”在该场比赛中已不起作用；而有人身接触的项目，即使一项比

赛分为上、下半时或几个单元，但最终的结果是累计上、下半时或几个单

元得分的总和，上、下半时或几个单元本身并不是计分层次，更不是决定

该场比赛胜负的计分层次。

球类运动项目还可以分为队赛（集体项目）和个人赛（个人项目）两

类：足球、篮球、排球、手球、水球、冰球、曲棍球、门球、棒球和垒球

都是队赛（集体项目），不存在个人之间的单独对抗；而乒乓球、羽毛球

和网球等项目本质上是属于个人赛（个人项目）性质，单打是两名运动员

之间的比赛，双打虽然每方都有两人，但每一方的两名同伴之间不能互相

传球，球只能一次还击过网，和队赛项目性质不同，即使是团体赛也只是

个人赛的集合、个人赛成绩的累计。

对抗性体育竞赛有下列特点：

对抗性体育竞赛不是参赛者和某一个客观标准的对比，而是每场比

赛双方的直接对抗，是参赛者互相之间的对比，比赛双方没有一个对比的

统一标准，而是互为标准。

对抗性体育竞赛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双边的，只有两个队或两名选

手、两对选手，因此，整个竞赛必须一场一场地进行。由于比赛必须一场

一场地进行，而且延续多日，于是时间、场次、气候、休息、间歇、观众

等一系列比赛条件的不一致随之而来，为组织公平公正的竞赛带来了一系

列的问题。

由于比赛不能同时进行，必须一场一场地进行，这就导致了竞赛场

次的繁多，整个竞赛的比赛场次将多到运动员、组织者、观众和媒体无法

接受的地步，于是带来了竞赛方法的问题，以及在采用减少比赛总场次和

每个参赛者比赛量之后带来的比赛合理性差、机遇性强等一系列问题。

对抗性体育竞赛的名次计算相当复杂，在理论上也很难建立一个完

善的数学解释，更由于名次计算中的这种复杂关系，为在对抗性体育竞

的比赛中作假如“打假球”等现象提供了土壤，给体育竞赛带来了更大范

围及更多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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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抗性体育竞赛的基本要求

对抗性体育竞赛的执法难度大，有人身接触的球类运动项目不仅规

则本身复杂，而且裁判员本身也处在赛场中，在不断的跑动中执法，要准

确判断发生在裁判员周围的一切难度更大。

基于对抗性体育竞赛的属性，在组织对抗性体育竞赛时，必须对对抗

性体育竞赛的下述基本要求建立辩证、深刻的认识，并在实践中采取有效

的措施和对策。

参加竞赛的各方在竞赛中应该获得最大限度机会均等的条件

任何竞技体育项目，参加竞赛的各方在比赛中应该获得机会均等的条

件，这是进行竞赛起码的和必要的前提，只有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进行竞

赛，竞赛才是公平的、合理的，才有其现实意义。由于对抗性体育竞赛的

比赛是逐场进行的，每场比赛的双方又互相直接制约，要实现这个基本要

求，要比竞争性体育竞赛困难和复杂得多。

竞赛中“机会均等的条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在一场比赛中，比赛的双方处于同等条件下进行的比赛，双

方机会均等的条件，主要反映在比赛规则的执行上：其一，规则的内容适

用于双方，规则的规定对双方是完全一致的，有的运动项目对身体有残缺

的选手作出某种特殊规定，如乒乓球规则对身体有残缺的选手作出可以免

于执行发球规则中某项发球动作的规定，我们不能将之理解为机会不均

等，恰恰相反，这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规则对双方机会均等的要求；其

二，裁判员对双方的执法尺度是完全一致的，不因选手级别的高低、身体

条件的差异、理解规则的正误而不同。这两点是保证双方在一场比赛中处

于机会相等条件的基本内容。在一些较难掌握准确规则尺度的条文上，如

足球的犯规、篮球的阻挡、排球的持球、乒乓球的发球等，更要严格注

意，不仅同一裁判对双方要尺度一致，而且不同裁判之间也要尺度一致，

特别要消除一种误解，即“只要对双方一致，对双方都严一点，或者对双

方都松一点，就是机会均等，就是公平、合理的”。只有建立在符合规则

规定精神基础上的一致，才是机会均等，才是公平合理；偏离了规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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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的“一致”，不是对一方有利对一方不利，就是对双方都不利，不

可能对双方都有利，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机会均等，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但是，要做到对双方绝对机会均等也是不可能的。如发球，当一方发

球时，另一方只能接发球（如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或者不发球

（如足球、篮球、手球、水球、冰球和曲棍球）；再如方位，一方站在这一

边，另一方只能站在那一边，不可能在对垒时双方都站在同一侧。对这类

问题，规则采用了尽可能均衡的办法，规定了一套轮流发球与交换场地的

办法；对开局以外的发球，足球、曲棍球等采用负球者发球，谁丢了一球

就由谁发球；排球、羽毛球等则采用胜球者发球，谁胜（是胜，不一定是

得分）了一球就由谁发；而乒乓球则具体规定在不同比分时的发球，按一

定的交换规律轮流发球，发球与上一个球的胜负无关。在不同球类运动项

目的规则对发球、方位站立采取了种种规定之后，做到了在这些机会不均

等的问题上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机会均等，当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机会均

等。

另一方面，在一次竞赛中，竞赛的各方也应尽量在处于机会均等、同

等条件下进行比赛。竞赛规程的制定，竞赛方法的选择，参赛者关系的确

定，比赛秩序的编排和比赛条件的提供都是确保竞赛各方机会均等、在同

等条件下比赛的重要方面，这一点，比在一场比赛保证比赛双方处于同等

条件下进行比赛要难得多。面对淘汰赛、分组循环赛等竞赛方法无法消除

的机遇性，采用以机遇对机遇的对策，用随机抽签的办法确保在机遇性面

前人人机会均等地去接受各种机遇；由于对抗性球类竞赛的全部比赛只能

一场一场地进行，大量的比赛要占用相当长的时日和使用多个比赛场地，

造成了比赛秩序和比赛条件的许多差异，面对在比赛秩序和比赛条件上的

这些差异，采用科学、合理的赛程编排方案，尽可能使全体参赛者处于同

等条件下进行比赛。通过竞赛方法的正确选择及科学、合理的抽签、编排

等竞赛技术的运用，可以使参加一次竞赛的各方尽量处于机会均等、同等

条件下进行比赛。当然，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机会均等。

所以说，要求参加竞赛的各方应该获得机会均等的条件，这是合理

的，但是要求参加竞赛的各方获得绝对的机会均等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机

会均等只能是一个原则要求，参加竞赛的各方在竞赛中应该获得最大限度

机会均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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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授予金银铜牌。这种完全保持机会均等的无条至第

竞赛的结果应该基本符合参赛者的技术水平

个队参赛，比赛第一阶段

一次竞赛的结果，参赛者成绩的排序，应该基本符合参赛者的技术水

平，这同样是进行竞赛基本的和必要的前提。在众多的体育竞赛项目中，

有很多项目实施机会均等原则和比赛结果合理性两者之间是统一的，是没

有矛盾的，然而，在对抗性球类运动项目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对

抗性球类竞赛项目一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比赛的对方就是本方的标

准；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采取了以小部分比赛取代全部比赛的办

法，比赛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不合理性和较强机遇性。在这种条件下，片

面强调保证各参加者的机会均等，把机会均等的条件绝对化，将加剧比赛

的不合理性，甚至使比赛失去意义。如果有

个小组，进行小组循环赛，第二阶段再由分 个小组第 名用循环赛或

淘汰赛决出第

件随意抽签分组，可能使强队集中到一个组内，结果一些强队出不了线，

使比赛的结果很不合理。在人数众多的小球项目单项比赛的淘汰赛中，如

果为了使全体参赛者人人机会均等而采用无条件的随机抽签定位，将使整

个比赛失去意义。在竞赛中设立种子队和种子选手，是为了使竞赛的结果

能更好地反映参赛者的技术水平，达到竞赛合理的目的。但正是这种做法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机会均等，机会均等的原则和竞赛结果合理性的原则

在淘汰赛、分阶段循环赛等竞赛方法面前出现了矛盾。

我们在对抗性球类竞赛的基本要求的第一点中，指出了参加竞赛的各

方在竞赛中应该是机会均等的，但是绝对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只能是

最大限度的机会均等。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指出，为了使竞赛结果基本符

合参赛者的技术水平，竞赛方法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使参加竞赛的

各方处于完全机会均等的条件之下，机会均等不能绝对化，采取使比赛结

果尽量合理化的措施，正是削弱竞赛各方机会均等的做法。参加竞赛的各

方在竞赛中应该获得最大限度机会均等的条件是对抗性体育竞赛的一个基

本要求和原则，竞赛的结果应该基本符合参赛者的技术水平同样是对抗性

体育竞赛的一项基本要求和原则。要求竞赛的结果基本符合参赛者的技术

水平，因为要求竞赛结果完全符合参赛者的技术水平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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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作者作为技术专家帮助日本乒协进行第

赛的抽签、编排工作，这是国际乒联主席罗伊

应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获村伊智朗和日本乒协邀

届世乒

埃文斯

届世乒赛的抽

签和编排方案

）和作者在讨论第

对抗性体育竞赛

的成绩，应该是参赛

者基本技术、战术素

养、身体素质、意志

品质、心理素质、应

变能力、临场发挥、

天时地利、裁判员、

观众以及偶然因素的

综合结果，比赛结果

不会也不应该是技术

水平的简单复制，技

术水平比较高的不一

定名次列前，技术水

平比较低的不一定名

次靠后。而且在众多

的因素面前，很难对参赛者的技术水平进行确切的评估，对比赛结果的预

测将更加困难，产生最后名次的诸因素是复杂的、多变的，这在有些项目

上尤为突出，如世界杯足球比赛即是典型的例子。

退一步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各参赛者的技术水平都可以用一种简单的

明白无误的“值”来表达，而比赛的结果总是和这种明确的技术水平的

“值”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技术水平相对高的总是名次列前，技术水平

相对低的总是名次靠后，这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那么这种竞

赛究竟还有多少现实意义，还有多少吸引力？既然竞赛的结局一切均在预

料之中，弱者还有什么必要和可能去谈论比赛的信心和决心，强者还有什

么必要去要求认真对付每一场比赛，观众还有多大兴趣去观看已经注定了

比赛结局的比赛，这样的比赛还有多少吸引力和生命力呢？

比赛的成绩和技术水平存在某些不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竞赛

生动性之所在、生命力之所在，不管技术水平高低，总有可能去争取比较

好的成绩，总需要去防止比赛的失败，才有可能表现出充分的竞争性，有

“悬念”的竞赛会有很强的吸引力。竞赛方法并不要求准确到不出任何意

外的程度，“意外”并不意外。如果我们在探讨竞赛方法时，要求绝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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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严谨的态度的，我们在上述第

理，不允许发生任何“意外”，在已经采用了所有参赛者之间都互相交锋

一次的、比赛场数最多的循环赛后，仍认为比赛一次的结果有偶然性，比

赛的结果仍不可靠，因而再进行第二次循环赛，那么两次循环赛的结果是

否就没有偶然性了？是不是还要进行第三次或者更多次的循环赛？什么时

候比赛的结果才可靠呢？

我们不是说竞赛方法可以不合理，在以下对淘汰赛、循环赛以至抽签

法、编排法的论述中，我们对竞赛法、竞赛技术的研究和探讨是抱着科学

点中也明确提出了竞赛的结果应该基本

符合参赛者的技术水平的基本原则。但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在竞赛结果和技

术水平之间画等号，不能够也不应该要求竞赛方法必须绝对合理，认为出了

“意外”就是竞赛方法不合理。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把握好这个“度”

是非常重要的。

对抗性体育竞赛的上述两条基本要求和两项基本原则应该是并存的，

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和应用，而应该辩证地去理解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

系。真正理解和处理好这两条基本要求和两项基本原则，对组织好任何一

次竞赛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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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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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所有参赛者顺序排

进前

这是一张原始意义上的淘汰赛结构图（图表 ，通过这张结构图，

我们来分析淘汰赛竞赛方法的基本属性，探讨采用淘汰赛竞赛方法时必须

掌握的一系列竞赛技术，使原始意义上的淘汰赛成为有强大生命力的实践

意义上的淘汰赛赛制。

“淘汰赛”

列成一定的比赛秩序后，由相邻的两名参赛者进行比赛，败者被淘汰出

局，失去继续比赛的资格；而胜者被保留，进入下一轮继续以相同的方式

进行比赛。到通过若干轮比赛，全部参赛者被淘汰得只剩一名参赛者，比

赛已无法进行时宣告结束，惟一的一名未被淘汰的参赛者，就成为这次竞

赛的冠军。实际上，淘汰也就是优选，淘汰的办法也就是优选的办法。一

场比赛的结果，两名参赛者中的一名被淘汰，也可以说是两名参赛者中的

一名被优选，“被淘汰得只剩一名参赛者”，同样可以说被优选成只剩一

名参赛者，就是这次竞赛的冠军。淘汰赛实际上也是优选赛。

淘汰赛的结构图表告诉我们，淘汰赛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在全部竞赛

过程中，比赛双方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有你无我、非胜即败，败一次

即失去继续比赛的资格。一般地说，双方的比赛既不受第三者的影响，也

不会影响第三者的成绩（在个别情况下，如两名同一单位的参赛者在半决

赛中相遇，从考虑该单位要在决胜中取得有利地位，在半决赛中出现“假

打”，也还是有可能的），较充分地体现出体育竞赛强烈对抗的特性。

体育竞赛既以运动技术吸引人，也以紧张、激烈博得观众赞赏。淘汰

赛的结构图表还告诉我们，淘汰赛竞赛方法的比赛逐步向高潮发展，争取

名的比赛、

冠亚军决赛后结束比赛，在最激动人

决赛、半决赛，整个比赛越打越激烈，气氛越来越

紧张，并且在最高潮的一场比赛

心的热烈气氛中结束比赛。处理好最后一场比赛是体育竞赛的一项重要的

要求，不能肯定最后一场比赛是冠亚军决赛，或者根本不存在冠亚军决

赛，应该是一种遗憾，一种不理想。

如果我们把通过多少数量的比赛场次可以完成一定数量的竞赛者的排

序看成是竞赛效率的话，从淘汰赛结构图表中，我们又可以看出淘汰赛的

另一个基本属性 是竞赛效率最高的一种竞赛方法。在淘汰赛中，任何

一名参赛者只能胜不能败，败一次即失去继续比赛的资格，就要出局，

名选手，全部比赛场次也是名参赛者，最后产生冠军时，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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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种子”选手的技术

想象有不经过比赛就可以淘汰参赛者的竞赛方法，

。这肯定是使用最少场数的比赛完成整个竞赛的竞赛方法，我们不可能

场比赛是淘汰

名参赛者可能的最小数量。淘汰赛的这个属性使淘汰赛对一切体育运动项

目的所有竞赛，特别是参赛者数量很大、比赛项目很多、比赛场地有限、

参赛者在一场比赛中体力消耗很大的竞赛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淘汰赛竞赛方法的对抗性强、吸引力大和竞赛效率高的基本属性很好

地符合了体育竞赛的特点和要求，因而在对抗性球类竞赛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不仅是乒乓球、羽毛球等小球项目的世界锦标赛、洲锦标赛和全国

锦标赛中，淘汰赛被规定为个人项目比赛和团体赛第二阶段比赛的法定竞

赛方法，而且连足球等大球集体项目也广泛采用了淘汰赛竞赛方法，

个比赛队也是通过淘汰赛决出冠亚军和第年足球世界杯赛第二阶段

名。这就是淘汰赛的存在基础，但并不是全部。

淘汰赛竞赛技术。我们的任务是探索、研究

我们能从淘汰赛结构图表中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淘汰赛竞赛方法的对

抗性强、吸引力大和竞赛效率高这些基本属性，还可以看到淘汰赛竞赛方

法合理性差、机遇性强、不完整性等严重的缺陷，如果不采取一整套竞赛

技术去克服或基本克服这些缺陷，原始意义上的淘汰赛很难成为实践意义

上的淘汰赛竞赛方法。淘汰赛存在的基础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我们必须掌

握相关的一整套竞赛技术

和完善这些竞赛技术，使淘汰赛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下面，我们将根据淘

汰赛的基本属性逐个地深入探讨淘汰赛的各项竞赛技术。

一、淘汰赛合理性差的表现和根源

我们再来看一下淘汰赛的结构图（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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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淘汰赛竞赛办法合理性差，这是人们很容易感受到的，尽管要准确地阐述

淘汰赛合理性差的性质和根源其实并不容易。在我们时而可以遇到的一种对

淘汰赛竞赛方法的简单化的肯定和否定的争议中，肯定淘汰赛竞赛办法的人

常会引用一种传统的说法：淘汰赛本来就只产生一个冠军，而在淘汰赛过程

中，除了他自己以外的所有其他选手，都直接或间接地败给了冠军，至少淘汰

赛的冠军是合理的，因而只为产生一个冠军而应用的淘汰赛也是合理的。

把淘汰赛说成仅仅产生一个冠军是和淘汰赛基本属性不相符的。请看

淘汰赛的结构图：第四轮决赛产生了冠军，但不仅是冠军，同时也产生了

第一轮

（

第四轮

（决赛）决赛）（半决赛）

第 二 轮 第 三 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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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别在个不同的

亚军，前者是决赛的胜者，后者是决赛的负者；第三轮半决赛不仅产生了

场半决赛参加决赛的 个并列第 名，他们是名选手，同时也产生了

决赛不仅产生了 名参加半决赛的选手，同时的负者；同样，第二轮

决赛的负者。一次淘汰赛的比名，他们是 场也产生了 个并列第

个并列第 名（如果需要，个并列第 名，赛结果，产生冠军、亚军，

名必产生于

产生于

个并列第 名），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了。还可以说

个不同的

就是说，淘汰赛的名次分布有这样一种规律：竞赛的冠、亚军必产生

区中没有个并列第个不同的 区；于

名必分别产生于 个不冠、亚军所在的另外 个

区，其中，冠、亚军分别在 个并列第同的 区 ；

个

名必

区，也就是说，区中没有前个不同的

名必分别产生于前

个不同的

个不同的

一个对参赛者进位完全随意区，冠、亚军分别在

的原始意义的淘汰赛与竞赛结果的上述名次分布规律是完全无关的，这种

名次分布规律的合理性是无法证明的，因而是不合理的。

性的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有

原始意义上的淘汰赛合理性差是肯定无疑的。那么，产生这种不合理

名选手参加淘汰赛，并且以任意的方式编

名，胜一场等于战胜

排成一定的比赛秩序，任何一名选手在第一轮的一场比赛中获胜就可进入

名选手，我们在理论上是无法证明未和他对前

阵的在第一轮比赛中失败的另外 名选手，为什么也和已败给他的那名

选手一样，也应该败给他。如果他在第二轮比赛中战胜了第二名对手，就

名，他获胜的第二场又等于战胜可以进前人

能证明未和他对阵的另外

名选手，我们同样不可

名选手为什么也应该败给他。依此类推，在

名选手。直到连续战胜 名选手后，他将进入决赛，等于他已战胜了

名未和他交锋过的选手的半数这个时候那 名，甚至和他连一点间

接的关系也是没有的。这种“打一场胜一片”的结果的合理性是无法证明

的。淘汰赛采用的一种以小部分的比赛取代全部比赛的竞赛方法，形成了

“打一场胜一片”的局面，出现了名次的分布对应各相应“区”有固定的

规律性，这是淘汰赛合理性差的根本原因。

淘汰赛合理性差的缺陷是由其基本属性决定的，不可能完全克服，我

们可以采取某种措施部分地克服淘汰赛合理性差的缺陷，使淘汰赛成为一

区，也就是说，前

个不同的

名所在的另外

区，其中，前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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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用设立“种子”选手的办法，部分地克服原始状态淘

汰赛的不合理性

种有实用价值的竞赛方法，在对抗性体育运动项目中加以应用。

名选手在只

号和第

“跟种子”种子选手定位技术

名选手参加乒乓球女子单打比赛，采用淘汰赛，设实例

到第

比赛表的第 号种子选手定

一般地说，竞赛的目的，主要是选出少数几名优胜者，并不是要排列

出全部参赛者的名次，在个人项目中尤其如此。为了使淘汰产生的优胜名

次基本上是参加比赛的全体选手中最优秀的一部分选手，而且不同的优胜

名次也基本反映了优秀选手之间的水平差异，因而达到基本合理，就必须

采取措施，使这部分选手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才相遇：全体参赛者中的

名选手时才可能相遇；其中更强的

名选手时才可能相遇；而其中更突出的

名优秀选手在只剩下

剩下 名选手在只剩下 名选手

名选手只可能在决赛时相遇。时才会相遇；而最强的

选手，并按照他们之

为了实现或者基本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在比赛之前确定淘汰赛比赛秩

序前，先确定若干名优秀选手为“种子”

名种子选手分别定位于

间技术水平的高低进行种子排序。然后，首先将这批种子选手定位于淘汰

赛位置表中各个不同的“区”（不同级别的“区”，以及同一级别中不同

序号的“区”）： 个不同的 区；排序在前

个不同的 区；第 至第 号种子选

个不同的

号的“种子”选手分别定位于

手则分别定位于 区；而第 号种子选手分别定位

于上、下半区。如果种子选手在和非种子选手的比赛中保持不败，种子选

手这样被“合理分开”的结果将是种子选手在整个比赛的最后阶段才会按

种子序号“最后相遇”。

名种子选手 种子排序从第

）。

号种子选手的定位：将第首先，是第

“跟种子”技术的种子定位顺序如下（图表

、第 号种子定位于淘汰赛

个 号位置，将第区（上半区）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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